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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11/T 1554—2018《非医疗机构放射性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护管理规范》。与DB11/T 

1554—201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删除了“放射性同位素”、“实践的正当性”、“射线装置”三个术语，修改了“辐射源”、

“适任性评价”两个术语的定义，增加了“放射工作人员”、“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和“职

业健康监护”三个术语和定义（见 2018 版第 3章）； 

b) 增加了非医疗机构制定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和放射事故应急预案的基本要求，并增加资料性

附录明确制度种类及主要内容（见 4.1，4.2，4.3 和附录 A）； 

c) 增加了非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放射卫生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放射防护管理知识和能力

的管理要求（见 4.6）； 

d) 增加了制定“放射防护管理目标值”及内、外照射防护措施的基本要求（见 4.7，4.8）； 

e) 删除了对放射防护知识培训的一般要求（见 2018 版第 4章）； 

f) 增加了外包放射性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护管理的基本要求（见 4.9）； 

g) 增加了指定专（兼）职人员进行辐射源管理的要求（见 5.1）； 

h) 增加了非密封放射性物质贮存及使用的管理要求（见 5.6，5.7）； 

i) 增加了废旧放射源及射线装置的管理要求（见 5.8，5.9）； 

j) 增加了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频次及档案管理的要求（见 6.2）； 

k) 增加了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执行分级管理的要求（见 6.3）； 

l) 增加了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配置和核查的管理要求（见 6.5）； 

m) 更改了室外、野外放射性作业的放射防护管理要求（见 6.6，2018 版 7.6）； 

n) 增加了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的放射防护管理要求（见 6.7，6.8，6.9，6.10）； 

o) 增加了配备放射防护监测仪器、开展自主监测及按计量要求进行检定或校准的管理要求（见

6.11）； 

p) 更改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的管理要求，进一步细化管理内容（见 7.1，7.2，7.3，2018

版第 9章）； 

q) 增加了当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受照剂量大于调查水平时配合开展剂量调查的管理要求

（见 7.3.4）； 

r) 增加了应急物资配备和事故后总结的管理要求（见第 8章，2018 版第 8章）。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职业病防治院、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澜涛、张德钦、牛东升、解未易、郭泽钦、李文炎、赖继川、谭一鸣、

潘翊、盛文涛、喻佩、丁晓文、范子嫣、李珏、闫涛、刘慧、樊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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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医疗机构放射性作业职业病危害 

防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医疗机构放射性作业职业病危害防护管理的基本要求以及辐射源、放射工作场

所防护、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及放射事故应急等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非医疗机构开展放射性作业的职业病危害防护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1806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Z 98  放射工作人员健康要求及监护规范 

GBZ 128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GBZ 129  职业性内照射个人监测规范 

DB11/T 413  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治安防范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辐射源 radiation source 

可以通过发射电离辐射或释放放射性物质而引起辐射照射的一切物质或实体。 

[来源：GB 18871—2002，附录J1.2，有修改] 

3.2  

放射工作人员 radiation worker 

受聘用全日、兼职或临时从事放射工作的任何人员。 

[来源：GBZ 98—2020，3.1] 

3.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unsealed radioactive material 

非永久密封在包壳里或者紧密地固结在覆盖层里的放射性物质。 

[来源：WS 457—2014，3.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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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防御 defense in depth 

针对给定的安全目标运用多种防护措施，使得即使其中一种防护措施失效，仍能达到该安全目

标。 

[来源：GB 18871—2002，附录J5.2] 

3.5  

职业健康监护 occupational health surveillance 

为保证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及在岗期间都能适任其拟承担或所承担的工作任务而进行的医学检

查及评价。其主要包括职业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等。 

[来源：GBZ 98—2020，3.2，有修改] 

3.6  

适任性评价 judgment on workers fitness 

由有授权资格的医师根据相应的健康标准对各类不同的健康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并对其是否适

合和胜任所承担的工作作出评价和签发。 

[来源：GBZ 98—2020，3.3] 

4 基本要求 

4.1 用人单位应制定以下与本单位放射性作业相适应的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和规程： 

a)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 

b) 职业病危害（电离辐射）警示与告知制度； 

c)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 

d)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 

e) 职业病（放射）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 

f) 职业病（放射）防护用品管理制度； 

g)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 

h)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 

i)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 

j) 职业病危害事故（放射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 

k)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辐射应急准备和响应）制度； 

l) 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m)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4.2 各类制度的主要内容见附录 A。 

4.3 用人单位应按可能发生放射事故的类型、风险程度，编制放射事故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包括

放射事故应急处理组织、应急人员联系方式及职责分工，事故分级内容，预案启动、事故报告程序、

应急处理措施和应急能力保持等内容。 

4.4 用人单位应建立放射防护管理组织并明确组织结构和职责分工。 

4.5 用人单位应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放射卫生管理人员。 

4.6 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放射卫生管理人员应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具备相适应的放射防护知

识和管理能力。 

4.7 放射防护管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建立健全放射性作业程序或规程、辐射源台账； 



DB11/T 1554—2025 

3 

b) 制定放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及场所辐射水平管理目标值； 

c) 开展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个人剂量监测及放射防护培训； 

d) 实施放射防护自主监测及委托检测； 

e) 落实放射性废物分类收集、储存和处理措施； 

f) 实施事故照射时的应急响应程序和职业健康监护。 

4.8 用人单位应从时间防护、距离防护和屏蔽防护三个方面不断地改进外照射防护措施，涉及非密

封放射性物质操作的应采用隔离、稀释、净化、去污等措施降低放射工作人员的内照射剂量。 

4.9 用人单位不应将放射性作业转移给不具备放射性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承担外包放射

性作业的单位应具备 4.1-4.7 中的放射性职业病防护条件。 

5 辐射源管理要求 

5.1 用人单位应指定专（兼）职人员负责辐射源的登记、保管、定期巡查和辐射水平监测。 

5.2 用人单位应根据辐射源潜在照射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建立并运用联锁装置、包容、密闭屏障

等多重防护与纵深防御措施，制定维护和检修程序，定期进行核查。 

5.3 辐射源的安全运输按 GB 11806、DB11/T 413 的要求执行。 

5.4 辐射源贮存和使用应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漏等安全措施。 

5.5 含密封源仪表安装应牢固、可靠，密封源存放场所、安装位置及源容器表面应设置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 

5.6 用人单位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种类和活度应在许可范围内，并符合监管部门的安全管理

要求，对于不使用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应及时贮存在专用贮存场所。 

5.7 贮存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容器应由不易破裂的材料制成，在使用前应经过泄漏检测；容器外应

贴有明显的标签（注明元素名称、理化状态、射线类型、活度水平、存放起始时间等）。 

5.8 废旧放射源应按放射性危险物品管理，由生产厂家回收或移送至放射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

存。 

5.9 废旧射线装置不再使用的，用人单位应对装置进行去功能化处理，确认无法恢复产生放射性危

害的功能后进行报废处置。 

6 放射工作场所防护管理要求 

6.1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并开展

相应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设计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

价。 

6.2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

进行一次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一般的用人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放

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检测、评价结果应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 

6.3 应按 GB 18871 要求对放射工作场所进行分区管理，采用实体或其他恰当的手段划定控制区和

监督区边界，边界的适当位置应设立醒目的分区标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还应执行分级管

理措施。 

6.4 放射工作场所出入口、控制区边界、放射性同位素及放射性废物储存场所等关键位置应设置电

离辐射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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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应根据辐射源种类和防护需要配置穿戴式防护用品、防辐射屏风、放射源抓取工具、辐射剂量

报警仪等个人防护用品和辅助防护设施，并定期进行盘点、保养，不能正常使用的应及时更换。 

6.6 室外、野外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应实行分区管理，将工作区域划分为临时控制区和临

时监督区，边界处应设立清晰可见的警示牌和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并设置专人警戒，无关人员不应

驻留。 

6.7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应在专用的通风橱或分装柜内操作。操作台面、地面应光滑无缝隙，表面材

料应对放射性污染物的吸附性差。 

6.8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应配备去污用品、清洁工具及表面污染检测设备。 

6.9 离开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时，工作人员应进行个人体表、衣物、防护用品及带出控制区

物品表面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检测，发现污染应及时进行去污处理，确认符合 GB 18871 要求后方可离

开控制区。 

6.10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应合理设置人员通行和放射性物质传递路线，便于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废物的运送和处理，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6.11 应制定放射防护监测计划，配备与本单位放射性作业相适应的监测仪器，定期对工作场所辐

射水平进行自主监测并做好记录，形成监测档案。监测仪器应按计量要求进行检定或校准。 

7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要求 

7.1 职业健康监护 

7.1.1 用人单位应明确本单位放射工作人员范围，组织完成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放射工作

人员职业健康检查；离岗三个月内再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离岗职业健康检查可视为上岗前检查。 

7.1.2 职业健康检查项目、适任性评价判定标准及染色体畸变和微核检查内容应符合 GBZ 98 要求。 

7.1.3 用人单位依据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适任性评价结论，安排工作人员从事/继续从事放射

性作业或脱离放射岗位工作，不应安排未经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或不符合职业健康要求的人员从事

放射性作业。 

7.1.4 放射工作人员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周期不应超过 2年，必要时适当增加检查次数；检查结

果异常时需限期内安排复查，等待复查结果期间应安排其暂时脱离放射工作。 

7.1.5 对受到应急照射或事故照射的人员，用人单位应及时组织其完成应急照射或事故照射后的健

康检查和必要的医学处理或医学随访。 

7.1.6 用人单位应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允许放射工作人员查阅、复

印本人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职业史、既往病史、个人史、应急照射和事故照射史； 

b) 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评价及处理意见； 

c)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诊治资料（病历、诊断证明书和鉴定结果等）、医学随访资料； 

d) 需要存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的其他有关资料，如工伤鉴定意见或结论、怀孕声明等。 

7.2 放射防护培训 

7.2.1 用人单位应制定放射防护培训计划，组织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放射卫生管理人员及放射工作

人员参加非医疗机构工作人员放射防护初次培训，后续每 2年至少参加 1次继续教育。 

7.2.2 放射防护培训的内容应与本单位放射工作人员所从事放射性作业的职责和责任相符合，与其

工作性质和条件相适应，培训需包含内容见附录 B。 

7.2.3 用人单位应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妥善保存培训档案，培训档案应包括每次培训的课程名

称、培训时间、考试或考核成绩、培训证书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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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个人剂量监测 

7.3.1 用人单位应制定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计划，根据本单位开展放射性作业的辐射源类型

和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委托具有个人剂量监测资质的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个人剂量

监测工作。 

7.3.2 放射工作人员应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进入工业辐照装置、工业探伤等具有强辐射源的工作

场所时，除佩戴常规个人剂量计外，还应携带报警式剂量计或电子个人辐射剂量计；对操作非密封

放射性物质的放射工作人员，除进行外照射剂量监测外，还应定期进行内照射个人剂量监测。 

7.3.3 常规个人监测周期应按照 GBZ 128 和 GBZ 129 的要求，在综合考虑放射工作人员的工作性质、

接受辐射照射途径、场所辐射照射类型等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确定，任务相关监测和特殊监测根据辐

射实践需要设定。 

7.3.4 当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受照剂量大于调查水平（根据用人单位放射防护管理目标值确定）

时，用人单位应配合个人剂量监测机构开展调查，及时将监测结果通知工作人员本人。 

7.3.5 用人单位应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个人剂量档案，允许放射工作人员查阅、复印本

人的个人剂量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应包括放射工作人员平时正常工作期间的个人剂量记录及异常（事

故或应急）情况下受到的过量照射记录。 

8 放射事故应急管理要求 

8.1 用人单位应根据放射性作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应急演练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8.2 用人单位应根据放射事故准备及响应工作需求，配备必需的应急物资，编制应急物资台账，并

确保应急物资的有效性和可用性。 

8.3 发生放射事故时，用人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根据放射事故类型、污染水平和人员受照

情况向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8.4 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用人单位应做好总结报告和资料归档，评估应急响应期间所采取的

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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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放射防护管理制度种类及主要内容 

A.1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界定单位放射防护管理组织架构，明确放射卫生管理组织及

人员在单位放射防护工作中的具体职责。 

A.2 职业病危害（电离辐射）警示与告知制度：明确要求单位辐射源和放射工作场所应设置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和电离辐射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现场应张贴设备操作规程及岗位职责，并对放射性职业

病危害的防控操作进行明确要求；对可能产生急性放射损伤的工作场所应制定并张贴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 

A.3 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规定应定期进行工作场所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的年度更

新，并及时、准确地将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相关信息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申报。 

A.4 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对单位放射防护培训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档案的

建立与管理等方面做出规定。 

A.5 职业病（放射）防护设施维护检修制度：规定单位应建立健全放射防护设施隐患排查治理机制，

定期对放射防护设施进行全面排查。 

A.6 职业病（放射）防护用品管理制度：明确单位个人防护用品及辅助防护设施的配备标准，确保

防护用品的配备满足实际工作需求，并对个人防护用品及辅助防护设施的采购、保管、发放、使用、

更换等各个环节制定管理要求。 

A.7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监测及评价管理制度：对单位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开展自主监测、个人剂量

监测等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监测工作的管理要求进行详细规定。 

A.8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管理制度：对单位放射性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管理工作的具体流程、责任分工、验收标准等做出规定。 

A.9 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对单位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职

业健康监护工作的内容、流程、时间间隔等做出明确规定。建立并妥善维护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

康档案，记录职业健康检查和个人剂量监测结果等 信息。 

A.10 职业病危害事故（放射事故）处置与报告制度：制定科学、规范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报告程

序及事故处置流程，确保在发生放射事故时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应对措施。 

A.11 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辐射应急准备和响应）制度：建立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

组织，明确各成员的职责和分工；设置职业病危害防护应急设施台账，制定应急救援流程。 

A.12 职业卫生操作规程：根据单位放射性作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建立辐射源安全操作规程。 

A.13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包括放射性废物处理、放射工作人员保健管

理、职业病防治经费保障等。 

 



DB11/T 1554—2025 

7 

A  
A  

附 录 B  

（资料性） 

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内容 

B.1 基础类 

基础类培训可选择以下内容： 

a) 原子核结构和放射线衰变； 

b) 电离辐射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c) 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d) 天然电离辐射与人工电离辐射的来源； 

e) 放射生物效应基础； 

f) 放射性物质的吸收、代谢和促排； 

g) 辐射测量与仪器设备； 

h) 职业性个人监测基础； 

i) 场所防护监测和检测； 

j) 放射性事故处理； 

k) 放射损伤的防治和职业性放射性疾病的预防； 

l) 放射性废物处置； 

m) 放射性表面污染的去除。 

B.2 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类 

法规标准类培训可选择以下内容： 

a) 放射防护法律法规规章； 

b) 放射防护规范性文件； 

c) 放射防护标准。 

B.3 防护知识类 

防护知识类培训可选择以下内容： 

a) 放射防护的宗旨、目的和任务； 

b) 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c) 职业性照射及其防护； 

d) 外照射防护措施； 

e) 内照射防护措施； 

f) 辐射安全联锁和安全操作技术； 

g) 电离辐射应用技术的新进展、放射防护新知识和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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